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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判】

丁某育有三子二女，大儿子丁
大（已去世）、二儿子丁二，小儿子丁
三。丁女系丁大的女儿。约30年
前，丁某夫妻健在时修建了寿坟。

2011年，丁某妻子去世。去
年初，丁某去世。丁二、丁三、丁女
经协商后将修缮坟墓工作交给胡
某，每家出资2000元，承揽款共计
6000元。完工后，丁二的妻子、丁
三的妻子和丁女夫妻一同到现场
验收。丁女询问各方意见无异议
后，将6000元交予胡某。

后丁三提出坟墓修缮存在质
量问题，认为道地高低不平，不
利于自家风水，且会导致雨水倒
灌坟墓，遂多次找胡某交涉未
果，故诉至法院，要求胡某返还

承揽款6000元，赔偿重新修缮坟
墓费用（预计 20000元）、精神损
失费5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系承
揽合同纠纷，讼争双方未就讼争坟
墓修缮施工订立书面合同；对坟墓
修缮后的施工效果、工程质量等，
讼争双方现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
未有一致意见。现定作人对工作
成果验收后，已向胡某支付了承揽
款6000元，说明承揽人交付的工
作成果符合定作人要求。

审理期间，法院到现场勘验，根
据现场目测，现存墓地道地基本平
坦，坟穴（内室）未有明显的裂缝，并
不存在丁三诉称的坟墓道地呈明显
斜坡状东高西低的情形。故依现有

证据，尚不能证明丁三的主张。
坟墓作为安葬逝者、家属祭祀

的特定场所，不同于一般的构筑
物，其管理、修缮等事项，按传统民
俗应由逝者家人（直系亲属）共同
行使。作为案涉坟墓修缮共同出
资人、共同权利人的丁女、丁二明
确表示对胡某的维修成果没有异
议，更不同意对坟墓进行再次修
缮。故丁三以胡某修缮的坟墓不
符合其要求为由，要求胡某退还承
揽款并赔偿重作费用、精神损失费
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
法予以驳回。

讲文明、树新风，建立良好的
社会风尚，抵制封建迷信，是法
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

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方面。坟墓作为安葬逝
者、家属祭祀的特定场所，蕴含
着逝者家人、亲属、亲人的人文
情怀，不同于一般的构筑物。其
管理、修缮等事项，按传统民俗，
应由逝者家人（直系亲属）共同
行使、协商确定。逝者家属共同
委托他人修缮坟墓，在承揽人完
成坟墓修缮工作并获逝者家属
验收后，逝者其中一方家属认为
坟墓影响自家风水并要求再次
对坟墓进行修缮的，是一种封建
迷信思想在诉讼中的体现，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准则
相违背，法院裁判通过对该这种
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有效抵制了
封建迷信思想，发挥了司法裁判
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
明”价值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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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家属以影响风水为由，要求承揽人重修坟墓

法院：不予支持

2017年12月，贺某将其所有
的位于沈家门街道的一套房屋交
由张某装修，双方口头约定，总价
款为13万元，除部分家具由贺某
自行购买外，其余材料费及人工费
均由张某支付。

张某将房屋水电工程交由刘
某负责，并就安装价款进行了口头
约定。2018年8月31日，张某向刘
某出具证明一份，确认水电安装费
及材料费共计9921元，未予支付。

后张某因与贺某就装修款结
算问题发生争议，未就案涉房屋的
装修款完成结算，也未向刘某支付
价款。为此，刘某诉至法院，要求
判令二被告贺某、张某连带支付水
电安装费及材料费合计9921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原告
刘某是和谁形成了承揽合同关
系。被告贺某将房屋交由被告张
某装修，双方约定的是整体装修
价格。根据查明的事实，装修过
程中是由被告贺某将装修进度款
交付给被告张某，由被告张某支
付所有的人工费和材料费。故被
告贺某与被告张某之间形成承揽
合同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承揽人可以将
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
成，被告张某将房屋装修中的水电
安装工作交由原告刘某完成，且相
应的报酬均由被告张某与原告刘
某商谈，故被告张某与原告刘某之
间形成新的承揽合同关系。

现原告刘某已经按照约定完
成水电安装工作，故被告张某应按

约支付相应报酬。因合同具有相
对性，被告张某与原告刘某之间的
承揽合同仅约束双方当事人，不约
束合同之外的被告贺某，故法院对
原告刘某要求被告贺某承担连带
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
持，判决张某于判决生效五日内支
付原告刘某水电安装费及材料费
合计9921元（此前已支付500元）。

我国《合同法》要求承揽人独立
完成工作，但并不禁止转承揽。经
过定作人的同意，可以将其承揽的
主要工作转交给第三人，或者将承
揽的辅助工作交给第三人完成。在
此情况下，就形成了次承揽。实践
中通常称为“转包”。

《合同法》第253条第二款规
定，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
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
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第
254条规定，承揽人将其承揽的辅助
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
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
责。从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承揽
与次承揽为两个独立的承揽合同，
次承揽人与原定作人不存在直接的
法律关系，不需要向定作人负责，次
承揽合同的成立与否、效力如何，与
原承揽合同无关。承揽与次承揽合
同各自独立，其当事人各不相同，承
揽合同的当事人包括定作人和承揽
人双方；次承揽合同的当事人则是
承揽人和次承揽人。

因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
次承揽人与原定作人之间不发生权
利、义务关系，原定作人无权请求次
承揽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
成果，次承揽人对原定作人也无报酬
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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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转包出问题

次承揽人应向谁主张报酬

因自身原因无法任职

职业推荐服务费该不该付
舟山某海员管理公司与孙某

某于去年4月26日签订《职业服务
协议书》,约定由舟山某海员管理
公司为孙某某推荐相关工作，孙某
某需向舟山某海员管理公司支付
职业推荐服务费1.2万元。

合同签订后，舟山某海员管理
公司积极促成用人单位聘用孙某
某。经促成，孙某某被船东张某某
的远洋船聘用，职位为轮机长，待
遇为年薪 30万元。后因个人原
因，孙某某反悔不去该船工作，也
不支付相关钱款。

去年6月12日，舟山某海员管
理公司诉至法院，认为依协议约
定，孙某某仍需支付全部职业推荐
服务费，请求判令孙某某支付职业
推荐服务费1.2万元及违约金。

居间合同（又称“中介服务合
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
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
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

同。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
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被告
孙某某通过原告舟山某海员管理
公司介绍，至案外人船东张某某的
远洋渔船做船员工作，原告与被告
成立居间合同关系，有职业服务协
议书、船员介绍协议书以及原告陈
述为凭，依法应予认定。

原告舟山某海员管理公司作
为居间人，促成被告孙某某到案
外人的远洋渔船上担任一级轮机

长，后非因船东方原因，被告孙某
某自身决定放弃该工作，应视为
原告舟山某海员管理公司完成推
荐工作，被告应按约支付职业推
荐服务费，被告孙某某未支付职
业推荐服务费的行为构成违约。
故法院认定，原告可主张被告支
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依法予以
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相关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

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
酬。由此可见，委托人向居间人支
付报酬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委
托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成立。
至于合同生效与否则在所不问；二
是合同成立是居间人促成。即当
事人之间的合同成立必须与居间
人的居间介绍有因果关系，即居间
人的居间活动为合同的成立起到
促进作用，例如提供便利、降低难
度、加快进度等。这两个条件必须
同时具备，委托人才负有支付报酬
的义务。

本案中，原告舟山某海员管理
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案外人船东张
某某签订《船员介绍协议书》，协议
书载明，“双方协商确认由齐某某
向张某某介绍远洋渔业船员叁名，
名单：（一级轮机长）孙某某、（一级
大管轮）纪某、（一级大付）杨某
某”，孙某某即本案被告。综上所
述，海员若经居间人介绍被船东聘
用，非因船东方原因未上船出海工
作，仍需承担居间人的职业推荐服
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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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固定收益的投资
其法律性质实为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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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某某经营水果生意缺乏资
金，于2019年9月邀请支某投资，并
提出只需要支某投入资金，不用参
与经营，保证支某每月可分得2到5
分的红利。支某表示同意，并交付
缪某某20万元。缪某某为此向支
某出具了一份《合作入股钱收据》，
载明：2019年9月17日，缪某某已
收取支某20万元投入生产经营，去
年5月31日投入结束后返还本金，

到期收益分红为月2分利。
到期后，缪某某未向支某返还

投资款本金，也未支付红利，故支
某诉至法院，要求缪某某返还投资
款 本 金 20万 元 ，支 付 分 红
34266.67元及自去年6月1日起付
逾期利息（以234266.67元为本金，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
偿清之日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缪某某以出
具《合作入股钱收据》的形式向支某
明确承诺，按照月利率2%对支某交付
的投资款20万元进行分红，并约定了
投资结束时间。双方达成的该合意
表明，支某按照固定利率享受投资款
20万元的分红，在投资期限结束时收
回投资款，并不承担亏损风险。即缪
某某虽以投资款名义收取支某款项，
但支某实际上只向缪某某交付货币，
不参与投资事项的经营管理，按固定
利率收取投资款利息，投资期限结束
时收回投资款，不承担亏损风险，故
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为民间借
贷，双方约定的投资期限应视为借款
期限。借款期限届满后，缪某某既未
向支某返还借款本金，也未支付利

息，其行为显属违约，其应承担返还
借款20万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等
违约责任。

关于利息问题，双方约定的借
款利率未超出法律法规关于民间借
贷利率的限制性规定，双方未约定
逾期利率，故支某主张的借期内利
息和逾期利率标准均符合法律规
定 ，但 支 某 要 求 借 期 内 利 息
34266.67元再计算逾期利息，缺乏
法律依据。

因此，法院判决缪某某偿还支
某借款20万元、利息34266.67元，
并支付借款20万元自去年6月1日
起至还清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利息。

生产经营性投资，通常是指个
人或者企业为了在未来可预见的时
期内获得收益或是实现资金增值，
向一定生产经营领域投入货币或者
实物的经济行为。投资人投资以获
取利润或者分红为目的，通常参与
所投资事项的经营管理，但投资有
风险，投资可能获利，也可能亏损。
投资盈利时，投资人可以按照约定
或者出资比例享受分红；投资亏损
时，投资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出资
比例承担亏损。包括民间借贷在内

的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
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
同。

本案中，支某虽是以“投资钱”
名义交付缪某某款项，但支某只负
责出资，并按固定利率收取投资款
利息，却不参与投资事项的经营管
理，投资期限结束时收回投资款，不
承担亏损风险。该法律关系具备借
款合同属性，系“名为投资，实为借
贷”，应当按照借款合同范畴内的民
间借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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